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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1202、1203条在文义上沿用《民法通则》生产者、销售者对受损者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归责

原则，并吸收《侵权责任法》的“产品存在缺陷”之表述、有过错的销售者应承担最终责任的归责原则

特点。通过分析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法理基础，考虑保护消费者权益宗旨、立法目的及我国社会背

景，结合《民法典》的现行调整，笔者认为产品责任中生产者、销售者责任之归责原则采用二元归责原

则更为妥当，提出以立法或司法解释形式确定与完善相关缺位概念，对无过错归责原则一般情形进行细

化规定，完善特别法中产品责任归责原则之立法纰漏，政府对相关配套措施支持与完善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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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s 1202 and 1203 of the Civil Code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non-fault liability of the pro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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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ller to the damaged person i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Law, and absorb the expres-
sion of “product defects” in the Tort Liability Law,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inciple of liabil-
ity that the seller at fault should bear the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By analyzing the legal basis of 
fault liability and no-fault liability, considering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legislative purpose and social background in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adjust-
ment of the Civil Cod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adopt the dualistic prin-
ciple of liability for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ducers and sellers in product liability, and proposes to 
determine and improve the concept of related defects in the form of legislative or judicial inter-
pretation.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no-fault imputation principle is elaborated, the legislative flaws 
of product liability imputation principle in special law are improved, and the government supports 
and improves the relevant support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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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1. 确立归责原则之重要性 

归责原则是指依据某种事实状态确定责任的归属，就是确定责任归属所必须依据的法律准则，所要

解决的乃是依据何种事实状态确定责任归属问 [1]。该原则作为侵权行为法之基石，被近代大陆法系作为

认定加害人的民事侵权责任价值判断的首要标准，对于一般侵权行为，一般适用过错原则；但由于特殊

侵权行为的责任构成存在一些特殊要求，侵权责任承担方式是替代责任的侵权行为形态，一般适用过错

推定责任原则或者无过错责任原则。目前我国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包括三部分，分别为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 

1.2. 我国现行《民法典》之规定缺位及法条历史沿革 

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第 1202、1203 条规定了产品责任中生产者、销售者的责任分配，但未指明产品责任采用的是

何种归责原则。第 1202 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 1203
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

售者请求赔偿”。从文义上看，《民法典》沿用了《民法通则》生产者、销售者向因此受损之人承担无

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且在此基础上吸收了《侵权责任法》的“产品存在缺陷”之表述，以及有过错的

销售者应承担最终责任的归责原则，且《民法典》1203 条删除了《侵权责任法》第 42 条第 2 款“销售

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过错推定

责任，并保留了其第 41 条规定，调整了条文结构和语序，规定生产者的无过错责任与被侵权人对生产者

和销售者两个赔偿责任主体的请求赔偿选择权即生产者与销售者的内部求偿关系，但未明确指出销售者

所承担的责任为何种，且增加了 1206 条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即缺陷召回产生的必要费用由生产者、销售

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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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品责任中生产者、销售者归责原则认定之学界分歧 

总体来看，我国法律目前并未对产品责任中生产者、销售者的归责原则进行明确规定，而学界也对

产品责任的定性存在多种观点的争议：其一，无过错责任原则，多数学者支持该说，且为王泽鉴教授所

推崇，即无论生产者、销售者有无过错，只要产品有缺陷并造成了他人损害，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

二，过错责任原则，该说以佟柔教授为代表，在论述特殊侵权行为时将产品责任排斥在外，认为产品责

任属于一般侵权行为而不是特殊侵权行为，当然应适用一般侵权行为过错责任原则，且强调对我国产品

责任案件适用过失责任原则 [2]  [3]；其三，过错推定原则，该说以江平教授为代表，认为产品责任是无过

错责任和过错责任之间的中间责任，即产品缺陷的事实本身，应视为产品生产者或销售者有过错，即过

错推定。根据产品质量不合格的事实本身，就应视产品制造者有过错。这种“视为”是法律的直接认定，

不允许责任人用反证予以推翻 [4]；其四，二元归责原则，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认为产品制造者销售者

之责任，属于严格责任或称无过错责任，而《侵权责任法》第 42 条所规定的“销售者的过错”仅在于说

明销售者在承担最终责任时实行过错责任归责 [5]。即认为产品责任既适用无过错责任，也适用过错责任，

但以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导。且在实务中体现为销售者承担“首负责任制” [6]。由于《民法典》没有保

留《侵权责任法》第 42 条关于销售者产品责任之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是否意味着《民法典》否定了销

售者产品责任的过错归责原则，或者可通过《民法典》第 1203 条推导出销售者产品责任所适用的归责原

则，销售者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问题仍有再思考的必要。 

2. 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之法理基础 

过错责任的法理基础包括理性主义、西方自由意志、古典矫正正义等。理性主义要求：其一，是个

人的行为，自己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人的行为自身不予干涉；其二，是个人的错误，自己要对自己

的错误负责。过错责任原则在近代发展阶段以自由意志为基础，尤其在意思自治的民法领域要求行为人

以意志支配行为，以道德自律为依据，当意志出现主观条件错误时承担责任。由于强调行为自由的优位，

过错责任原则便成为契合侵权行为法价值追求的基本制度，其在侵权行为法中居于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

矫正正义重视的核心为当事人道德上的可责难性，体现为具体行为的不公，作为过错责任原则的伦理基

础，使过错责任的道德惩罚性威慑力得以彰显。 
无过错责任的法理基础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社会契约论、社会连带主义等。前者认为应当从人

民层面出发，以公意去制约无限制膨胀的私权利，重新审视各平等主体之间的实质不平等地位，才能够

真正实现归责之公平与个人真正的自由。社会契约论要求个人的私权利应当被置于公意的框架之内，而

不能让个人的权利以自身的意志无限制地自由膨胀，对于责任承担而言，固然过错是判断是否承担的重

要依据，但也不能忽略在特定情况下受害人一方处于较为弱势且亟需保护地位，此时便需要社会以公意

去约束与平衡双方归责，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在侵权行为法的责任评价机制在于“恢复权利”

或“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配”，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非难”，它排除了对行为人主观过错的判断，基

于损害事实，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社会因素以及“一般社会上之安全利益”的标准进行归责，在工业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从个人利益逐渐转向社会利益，从而真正实现社会公平。 

3.《民法典》产品责任中生产者、销售者责任之认定与运行模式 

3.1. 产品责任为不真正连带责任之定性 

产品责任之不真正连带责任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产品责任的无过错归责原则，且反作用于无过

错归责原则之运行模式。根据高圣平教授的观点，《侵权责任法》第 43 条，即《民法典》第 1203 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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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且之间则存在内部追偿关系 [7]。且杨立新教授亦将《民法

典》1203 条的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规定的追偿权定性为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追偿权 [8]。德国学者艾泽

勒认为，所谓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数债务人基于不同的原因事实分别对于债权人负担数个债务，因一

债务人的完全给付，其他债务人的债务亦因此而消灭，但是各债务之间无内在关连，仅仅偶然地服务于

债权人同一利益之满足的连带债务 [9]。因此当消费者受到缺陷产品所造成的损害之时，应当享有对中间

责任和最终责任及相互间的追偿权。具体来看，生产者的最终责任是无过错责任，销售者的最终责任是

过错责任，在承担中间责任时，两者都应承担无过错责任。究其内部责任构成，由于销售者承担中间责

任，生产者对之产生追偿权；生产者承担中间责任时，则对造成产品缺陷的有过错的销售者产生追偿权。

这种追偿权与连带责任的追偿权不同，是 100%的追偿权，而不是部分份额的追偿权。 

3.2. 以二元归责原则为核心，以二次责任分配为运行模式 

应当以二元归责原则为核心，以二次责任分配为运行模式，呈现对外无过错责任，对内销售者过错

责任，生产者无过错责任，从而对消费者的权益进行最大程度的保护。在产品责任为不真正连带责任的

前提下，销售者和生产者承担的责任分配并非是在一开始非此即彼地直接确定，而是应当经过二次甚至

三次责任分配进行确认，中间责任只需两者之一承担即可，而最终责任一般由有过错的销售者或无过错

的生产者经对方追偿后承担。根据杨立新教授的“背锅理论”中对侵权责任追偿权法律关系的构造，其

认为，一般而言，侵权责任追偿权的法律关系存在侵权损害的二次分配过程，且有些责任如连带责任则

存在三次分配过程。在第一次责任分配中，着重考虑的是侵权受害人即被侵权人的损害赔偿权利，基本

不考虑各个不同的责任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因而不论公平与否，某些责任人应承担中间责任；而在第二

次责任分配中，考虑的因素则聚焦于责任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将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最终分配

给应当承担这个责任的责任人，以保证责任规则的公平；在第三次责任分配中，此在我国《民法典》侵

权编中虽未进行规定，但合同编关于连带之债规定有所体现，“被追偿的连带债务人不能履行其应分担

的份额的，其他连带债务人应当在相应范围内按比例分担”，性质上是一种公平责任 [10]。 
由此来看，产品责任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具体表现为二次责任分配：中间责任的

承担体现在第一次责任分配，即无过错责任，为百分百的追偿权；最终责任的承担主要体现在第二次责

任分配中，即销售者的过错责任与生产者的无过错责任。此在具体情况下体现为：在第一次责任分配中，

因产品存在缺陷受损害的被侵权人即可以选择生产者，也可以选择销售者作为侵权损失赔偿对象；在第

二次责任分配中，由于生产者造成了产品缺陷，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而因销售者的过错使

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该种产品二次责任分配见图 1。 
 

 
Figure 1. Product secondary liability distribution diagram 
图 1. 产品二次责任分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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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民法典》删除原《侵权责任法》第 42 条第 2 款与二次责任分配之呼应 

从文义上看，该调整是似乎是为了将销售者责任从原先具有争议的销售者过错归责原则改为无过错

归责原则，但根据杨立新教授对立法本义的解释，第 1203 条调整了销售者和生产者的连带责任规则，减

少了一个条文，具体规则并没有大的变化 [11]，因此该改动仅是对法条的结构和表述进行调整，实际上仍

然保留了“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规定，也即该款虽不再出现在条文中却成为条文的应有之意，这也正是印证了无过错归责原则与二

次分配责任。在该款情形下，因产品存在缺陷受损害之人先选择向生产者或销售者追偿，由于不能指明

生产者或供货者，因而只能选择销售者进行追偿，在第二次责任分配中，同理销售者因无追偿对象而自

负责任，综上即为此款之规定，因而该调整的确是对无过错责任原则之证明结论，而并非是使原条文归

责原则性质发生变化的直接体现。 

4. 产品责任中生产者、销售者责任二次责任分配之合理性与必要性 

4.1. 对抗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恶性 

由于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它是由人类行为而非人类设计所产生的秩序所领导的，因而

其本质驱动力包含着追逐自我利益与人性中“自私”之恶，这正如亚当·斯密所言的，“人天生，并且

永远是自私的动物” [12]。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并没有中央协调的体制的指引促其运作，而是透过商品的

供求关系进行相互作用，进而达成自我组织的效果。该种运行模式难以避开自私自利之恶，为了财富的

最大化，“损人利己”效率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从市场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此种效率的确能够淘汰

落后企业，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但不正当竞争现象的横行，破坏了市场良性的运行秩序，反而会加剧市

场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且对于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也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存

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与失灵的风险。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唯利性、自我垄断性、被动性和滞后性，引起

商品供求混乱，影响经济结构与稳定发展，个人自私的观念驱动下，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被破坏，引

起失业率升高，经济危机的产生，贫富差距变大等等社会问题。市场经济有限的理性是难以使得自身健

康稳定地运行的，这便需要责任分配等法律对抗自由放任市场之恶性，从而维护社会之公平正义 [13]。 

4.2. 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 

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政府宏观调控为手段对市

场经济进行干预国家以公权力身份出现的政府调控主体居于核心位置。宏观调控是指政府运用财政工具

和货币工具来稳定经济，宏观调控法是指调整在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运行进行调解和控制过程中的

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其主要目标包括着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宏观经济

层面的流动性、增加就业等。相比于前者较少的关注点，宏观调控法在调控经济的同时更是反映着其深

刻的社会性与公法性，以法的权威引导着社会的公平分配，在“帕累托改善”的指导下避免贫富差距过

大，对民生的高度关注反映着其对实质公平的捍卫；但相比于前者制定法律后所依托的市场自发调整，

后者因达成多重目标的矛盾性，需要时刻关注并把握好度，以正确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由此来看，

宏观调控法能够为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保障。 

4.3. 经济进步之社会背景与保护消费者权益之立法目的 

我国商品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食品、药品、化妆品、电子产

品、电子商务等大量销售，带来巨额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诸多产品缺陷隐患，如王泽鉴教授所强调的

黑松汽水爆炸案件，三鹿奶粉事件，及手机爆炸、食品中毒、假药等等，这些均要求对产品制造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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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者课以无过错责任，目的在于改变受害人的不利地位，以加强对消费者的民法保护。公认的消费者基

本权利包括：安全的权利，了解真相的权利，选择的权利，意见被尊重的权利，损害救济的权利。这些

被称为五项基本人权。目前消费者权利已成为各国制定消费者政策之基础。由于过错责任体现为行为人

之“反社会性”和“违法性”，与当前社会对不幸损害的合理分担要求不符，因而以产品责任作为无过

错责任更为合适，将保护消费者作为立法中的价值因素之一，使利益天平发生倾斜，在责任承担中，首

先根据“谁受益谁负担风险”的罗马法原则，产品制造商应对产品缺陷所致损害负责，其次，制造商可

以透过价格和责任保险，将支出转嫁给广大消费者。 

4.4. 符合产品责任之国际立法趋势 

由于“商品欠缺安全性”的前提存在，王泽鉴教授极力推崇无过错责任原则，其亦对当时关于产品

责任具有代表性地区立法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各国立法草案之内容均建立在两个基本原则之上：第一

个原则为，加强保护消费者利益，其中包括如责任主体除制造人外，尚包括产品输入者及产品供应人（于

商品制造人无从确定时）；关于产品缺陷，推定其于产品流通之际既已存在；明白规定限制或排除制造

人责任之条款无效；第二个原则为，适当限制商品制造人责任。欧洲、英国、日本三个地区对产品责任

的归责原则设定为无过错侵权责任，且在责任主体的范围上，欧洲将生产者的范围扩大到商品的供应者，

日本则列举细化规定了多种行业，而受保护之消费者则一致认为是任何因商品缺陷而遭受损害之人，体

现了保护消费者之立法理念。因此，各国立法的发展草案呈现出商品制造人侵权责任之共同发展趋势为，

保护消费者权益，由过失责任趋向于过失侵权责任，最终建立商品制造人无过失侵权责任制度。 

5. 《民法典》产品责任中生产者、销售者二元归责原则适用之问题与建议 

5.1. 以立法或司法解释形式确定与完善相关缺位概念 

产品责任相关的定义未在《民法典》与相关部门法中进行规定，如“产品”、“产品责任”、“生

产者”、“销售者”、“缺陷”等较为重要的概念，使得部门法在具体规定中缺少框架性的概念界定，

可能造成一些产品分类、生产者销售者认定等产生错误及适用规定有误。相关重要概念应当由《民法典》

或部门法、司法解释对此进行具体规定，所规定的定义应当跟进经济和科技发展，以较为广义的形态出

现，可借鉴学理相关解释，如：生产者是指缺陷产品造成他人损害时，生产者是首当其冲的责任人。即

生产产品的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体，包括产品的设计者、制造者、生产商及任何将自己置于生产者地

位的人；例如在人工智能技术新兴背景下，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者在广义上可以包括设计者，或将设计

者也纳入到归责主体中进行追偿 [14]。 

5.2. 对无过错归责原则的一般情形进行细化规定 

归责原则下一般情形的细化规定存在立法缺位，《民法典》第 1202、1203 条仅规定了，在一次责任

分配中因产品缺陷受损害之人可选择向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行无过错责任追偿，在二次责任分配中生产者

和销售者之间由有过错的销售者或无过错的生产者追偿；而并没有对一般情形的具体问题进行细化规定，

如“因产品缺陷受损害”之缺陷类型与程度、受损害程度，消费者或第三人存在过错且销售者存在过错

时责任如何分配，产品确有缺陷而销售者加剧该缺陷后果之情形时生产者与销售者的责任分配问题等，

这些均未在《民法典》或部门法中予以具体规定。归责原则下的一般情形应当得到细化规定，如本文上

述所列举的后两个问题可以进行如下处理与推导：其一，消费者或第三人存在过错且销售者也存在过错

时，此处的无过错责任应以英美法系中的严格责任进行理解，即虽然不考虑过错对责任成立的影响，但

销售者可以以受害人过错、受害人自担风险、不可抗力、自然因素等抗辩事由进行对抗，从而减轻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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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的责任；其二，产品确有缺陷而销售者加剧该缺陷后果时，虽然目前法条对生产者在二次分配责任

中为无过错原则，在该种情况下应将二者均认定为过错责任模式进行归责，视二者的过错程度确定责任

分配。而针对第一个问题，应当由不同部门法和特别法对受损害程度、产品的缺陷类型与程度给以具体

的标准进行细化，且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作为一般性规则，原则上适用于生活必需品，其他特殊产品应

视情况进行讨论。 

5.3. 根据《民法典》规定，完善特别法中产品责任归责原则之立法纰漏 

在《民法典》修改后，虽然侵权责任编中的产品责任相关法条具有一定的框架性与概括性，目前具

体内容和适用未在部门法和特殊法进行完善，且目前部门法和特殊法的相关规定与《民法典》所体现的

产品责任下生产者、销售无过错原则不相匹配甚至脱节，如网络交易平台中生产者、销售者责任规定之

立法纰漏。关于产品责任的各部门法应根据《民法典》进行完善与补充，应当根据复杂情况如多数侵权

主体，在二次责任分配的基础上有逻辑地对规范进行调整，既应契合实务，也应符合《民法典》之立法

目的。 

5.4. 政府支持与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目前我国社会仍然缺乏对产品责任保险制度等社会保障措施之重视，由于无过错责任中的最终责任

为无过错的生产者或有过错的销售者，实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到企业利益，尤其可能使中小企业

的生产积极性受挫，且由于我国相关社会支持与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无过错归责原则的全面推行，极可

能影响我国经济市场的活力。政府应对产品责任保险制度进行完善与细化，并提高生产者与销售者的分

散危险意识。无过失责任原则之建立与责任保险具有密切关系，由于责任保险可以分散危险，不使损害

集中于一人或一企业，使之由社会大众共同分担，从而达到损害赔偿社会化的目的，如台湾颁布的《产

品责任保险承保办法》，积极推性产品责任保险，以利商品生产者无过失责任之建立与适用 [15]。 

6. 总结 

虽然我国学界对产品责任中生产者、销售者责任之归责原则存在诸多理论分歧，但从《民法典》第

1202、1203 条的调整与保留来看，立法者实则以经济科技进步、产品致损之社会背景，保护消费者权益

之立法目的，符合产品责任之国际立法趋势等多方面背景与考虑下，确立了产品责任中生产者、销售者

二元归责原则，并从法条的文义可以推导出二次责任分配过程，即中间责任由生产者或销售者两者之一

承担，而最终责任一般由其中一方向有过错的销售者或无过错的生产者进行追偿，总体来看对外无过错

责任，对内销售者过错责任，生产者无过错责任，因而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而生产者

往往是责任的最终承担者。目前我国但《民法典》1202、1203 条之产品责任在适用上仍存在产品责任相

关概念、归责原则下一般情形的细化规定、特别法相关规定之不匹配性、社会相关配套措施之不完善等

立法缺位之问题，应采取以立法或司法解释形式确定与完善相关缺位概念，对无过错归责原则的一般情

形进行细化规定，根据《民法典》规定，完善特别法中产品责任归责原则之立法纰漏，政府对相关配套

措施支持与完善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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